
广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关于强化日常教学规范和监控措

施的有关规定 

为强化教学管理、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经学院党政联

席会议和院教学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全院范围内重申日常教学规范，

并形成相应的处理办法。 

一、重申日常教学规范 

1．严格控制实验带教人员及人数 

凡学生人数超过 40 人的实验室，必须安排 2 名带教老师；学生

人数在 40 人以下的实验室，可由 1 名带教老师。带教老师原则上为

专任教师，如确需安排研究生带教，则该研究生必须已经跟班旁听所

带实验内容 2 次以上，并认真完成预实验，学科认定其已具备带教能

力。 

2．严格按照教务处核发的课程表进行理论授课 

各学科安排教师进行理论授课时，必须严格按照教务处下发的教

学计划及课程表，不得擅自拆班、并班授课，不得擅自变更授课时间

或授课地点，也不得擅自委托他人代课，如确有特殊原因必须做出调

整的，应履行正常的申请和审批手续。 

二、对日常教学秩序的监控 

1．学院教学督导组的监控 

学院教学督导组全体成员在对我院教师授课水平和授课质量进

行有效监控的同时，还将对全院教学秩序进行全方位监控，并将监控

情况定期反馈给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 



2．学院领导及教学科研办公室人员监控 

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将利用听课、走访、抽查等形式对学院教学秩

序进行监控；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人员也须以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理

论课和实验课授课规范的监控，并及时收集、汇总检查情况。 

3．学生信息员的监控与反馈 

学院将在每学期的期中教学检查及期末教学反馈时分别召开以

学生信息员和各班学习委员为主的学生座谈会，听取学生对各教学环

节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收集到的教学信息经汇总后，以及反馈给相关

科室及人员。 

三、对扰乱教学秩序现象的处理办法 

为有效遏制各种干扰教学秩序的不良现象，学院将根据上述三种

监控途径收集并已得到确认的事实，对相关学科及教师做出如下处

理： 

1．被查出有不良教学现象的教学单位或个人，学院将在主任会

议上提出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2．涉及实验课带教人数不足、带教人员不符合要求或理论课擅

自并班、合班授课等现象，一经发现并证实，将在期末按“就低”原

则核发课时津贴，并根据情节轻重，对学科相关责任人进行适当处罚。

涉及擅自变更授课时间或授课地点、擅自委托他人代课等情况也将对

当事人做出相应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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